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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5 年 5 月 26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第 4 會議室  

主席：洪副校長滉祐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錄：張紀宜 

 

壹、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上次會議提案決議及執行情形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住宿服務組 

案由：訂定本校新民校區賢德樓學生宿舍寒暑假收費標準，詳如附件一，提請討

論。 

說明： 

一、為因應學生寒暑假於賢德樓住宿需求，擬訂定賢德樓寒暑假包月制及選天

制收費標準。 

二、賢德樓寒暑假包月制收費標準係參照新民校區明德樓之學期價格與寒暑假

包月制價格之比例計算；賢德樓寒暑假選天制收費標準係參照新民校區明

德樓之學期價格與寒暑假選天制價格之比例計算。 

三、本案業經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生宿舍宿聯會會議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住宿服務組 

案由：擬於本校「宿舍管理規則」附件一第六點之後增訂學期中中途入住之住宿

費計算，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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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為使學期中中途入住之收費有所準據，並確保收費之公平性，擬增訂相關

計費機制。 

二、為促進境外及本地短期生至本校交流，爰對於短期實習生、交流生之住宿

費以更具彈性的依月數/日數比例計算，而一般境外生、交換生有學位需求，

通常於本校就讀整個學期，所以應比照一般生之比例計算。 

決議：修正後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辦理。 

決定：洽悉。 

 

參、工作報告 

一、 新世代學生住宿環境提升計畫 

(一) 115 年 2 月 5 日參加本校「蘭潭校區學生宿舍五、六舍耐震補強工程」

五舍網路復網現勘。 

(二) 115 年 2 月 6 日參加「民雄校區學生宿舍綠園一舍及餐廳公共空間整修

工程」變更設計內容討論會議。 

(三) 115 年 2 月 10 日召開「蘭潭校區學生宿舍五、六舍耐震補強工程」及「蘭

潭學生宿舍五及六舍公共空間暨室內外空間整修工程」等二標工程界面

問題變更項目討論現勘。 

(四) 115 年 3 月 5 日參加「民雄校區學生宿舍綠園一舍及餐廳公共空間整修

工程」第 8 次工務施工進度會議。 

(五) 115 年 3 月 5 日參加「蘭潭校區學生宿舍五、六舍耐震補強工程」部分

驗收完成，點交五舍 1 樓公共空間於室內整修工程標進行後續作業現勘。 

(六) 115 年 3 月 26 日參加「民雄校區學生宿舍綠園一舍及餐廳公共空間整修

工程」第 9 次工務施工進度會議。 

(七) 115 年 4 月 10 日參加「民雄校區學生宿舍綠園一舍及餐廳公共空間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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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第 10 次工務施工進度會議。 

(八) 115 年 4 月 13 日至 17 日監督綠園一舍 1 至 4 樓樓梯間防火牆隔間施工

工程。 

(九) 115 年 4 月 21 日參加蘭潭六舍耐震補強工程會議。 

(十) 115 年 4 月 24 日參加「民雄校區學生宿舍綠園一舍及餐廳公共空間整修

工程」第 11 次工務施工進度會議。 

(十一) 115 年 5 月 18 日參加「民雄校區學生宿舍綠園二舍耐震補強工程」 

施工前協調會議」。 

二、 一般住宿行政工作 

(一) 各宿舍檢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階段日(夜)間學制學分費繳費單。 

(二) 115 年 2 月 21、22 日辦理 115 學年第 2 學期開舍進住作業。 

(三) 115 年 3 月 2 日賢德樓汙水設備故障現勘。 

(四) 115 年 3 月 26 日蘭潭宿舍完成「工程土方大量進入宿舍」注意事項宣導

及公告作業。 

(五) 115 年 4 月 10 日綠園二舍汰換熱泵，安裝完成測試及勘驗。 

(六) 115 年 4 月 17 日辦理 115 學年度舊生床位電腦抽籤作業。 

(七) 115 年 3 月 21 日-4 月 24 日綠園一、二舍住宿生查看報修共計 47 件，已

修復 34 件，賡續管制維修 13 件。 

(八) 115 年 3 月 21 日至 4 月 24 日新民明德樓公共區域、寢室各項修繕查看

報修共計 16 件，已修復 16 件。 

(九) 115年 3月 25日新民明德樓辦理 114學年度第 2學期新民宿舍理委員會。 

(十) 宿舍活動： 

1. 115 年 4 月 26 日蘭潭學生宿舍舉辦「義拍集合」活動。 

2. 115 年 5 月 4 日至 14 日蘭潭學生宿舍舉辦「母親節&情人節」活動。 

3. 115 年 5 月 27 日新民明德樓學生宿舍舉辦「粽情端午」活動。 

4. 115 年 4 月 13 日民雄學生宿舍宿管會舉辦「母親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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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宿舍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住宿現況（統計日期：115 年 4 月 13 日） 

蘭潭 

宿舍 

舍別 113-2 住宿率(人數) 114-1 住宿率(人數) 114-2 住宿率(人數) 

一舍 38.5%(40) 82.6%(95) 79.3%(92) 

二舍 94.4%(119) 57.6%(76) 55.3%(73) 

三舍 87.7%(514) 88%(507) 82.7%(485) 

五舍 56.8%(260) 0%(工程施工) 66.4%(287) 

六舍 84.9%(281) 90.2%(294) 0%(工程施工) 

合計 75.2%(1214) 84.6(972) 58.9%(937) 

民雄 

宿舍 

一舍男 86.6%(271) 95.7%(267) 88.4%(252) 

一舍女 99.3%(141) 68.4%(65) 75.8%(72) 

二舍 80%(525) 96.9%(437) 94.2%(425) 

合計 84.3%(937) 93.2%(769) 90.1%(749) 

新民 

明德樓 

宿舍 

男舍 83%(138) 73.4%(122) 73.1%(113) 

女舍 100%(192) 39.6%(79) 45.2%(86) 

合計 92%(330) 56.4%(201) 58%(203) 

林森 

宿舍 
明德齋 57.8%(119) 58.7%(121) 55.6%(110) 

新民 

賢德樓 

宿舍 

男舍 - 81%(121) 74%(123) 

女舍 - 70%(135) 64.3%(137) 

合計 - 74%(256) 68.6%(260) 

進德樓 

宿舍 

男舍 70%(156) 86%(248) 88%(228) 

女舍 71%(124) 76%(83) 61.9%(88) 

合計 70%(280) 83%(331) 78.8%(316) 

四、 各宿舍用水度數 

宿舍別 蘭潭宿舍 明德樓宿舍 賢德樓宿舍 民雄宿舍 進德樓宿舍 林森宿舍 

月 114年 115年 114年 115年 114年 115年 114年 115年 114年 115年 114年 115年 

1 6,884 5,641 1,141 799 0 2,243 1,599 2079 2,639 2,994 525 476 

2 5,833 5,417 892 760 0   1,439 400     510 402 

3 2,829 1,760 309 219 7 991 1,769 270 1,352 1,333 239 202 

4 6,691 5,688 1,037 614 0   2,393 2227     442 366 

5 7,040 5,838 921 775 1274   1,677 2128 2,273 2,804 475 398 

6 6,876   1,218   0   2,559       498   

7 6,859   978   14   1,862   1,242   510   

8 2,428   250   0   82       376   

9 1,132   102   205   43   2,357   592   

10 3,456   414   0   927       507   

11 6,206   707   1111   2,057       602   

12 6,120   785   0   2,444       592   

五、 各宿舍用電度數 

宿舍別 蘭潭宿舍 明德樓宿舍 賢德樓宿舍 民雄宿舍 進德樓宿舍 林森宿舍 

月 114年 115年 114年 115年 114年 115年 114年 115年 114年 115年 114年 115年 

1 192,720 153,840 22,720 17,600 0 69,040 86,414 73177 4,294 4,880 9,140 8,994 

2 121,440 86,880 10,240 9,280 16,880 53,840 37,523 29,364 57,293 51,877 8,980 7,076 

3 122,880 75,000 12,160 5,440 10,800 48,720 47,839 23,795 4,000 3,200 6,876 3,532 

4 192,960 163,440 25,600 16,640 11,920 49,520 89,323 64,728 44,685 42,727 11,114 7,754 

5 188,880 162,480 31,360 24,640 12,240 72,880 78,945 69,704 4,640 5,440 12,732 13,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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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15,760   42,240   12,720   90,245   66,156   16,748   

7 167,280   35,520   12,640   67,313   4960   13,506   

8 79,920   8,320   13,600   12,474   50,093   9,580   

9 78,000   7,360   6,480   10,663   3,680   12,770   

10 158,640   28,480   61,280   70,368   52,987   15,986   

11 169,080   27,840   65,680   74,864   5,520   14,946   

12 152,760   17,920   64,960   60,446   86,173   8,604   

決定：洽悉。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住宿服務組 

案由：115 學年度蘭潭校區大一新生（男生）入住學系順序抽籤，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蘭潭六舍進行耐震補強及公共空間改善工程，若於 7 月 31 日前尚未完工，

預估床位不足約 195 人，則農學院、生科學院、理工學院將以學系為單位，

依序入住蘭潭一舍(100 人)、進德樓宿舍(130 人)。為求公平擬於本次會議中

進行抽籤。 

二、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入住蘭潭五舍之住宿生，俟蘭潭六舍完工後，第 2 學期

應配合搬遷至蘭潭六舍(住宿費依實際入住宿舍收費標準計算)。 

決議： 

一、 抽籤結果為序號 1 資工、序號 2 機械、序號 3 景觀、序號 4 水生、序號 5

電物、序號 6 木設、序號 7 森林、序號 8 植醫、序號 9 應數、序號 10 電機、

序號 11 農生、序號 12 食科、序號 13 園藝、序號 14 微藥、序號 15 生資、

序號 16 應化、序號 17 生機、序號 18 土木、序號 19 農藝、序號 20 生化、

序號 21 動科。 

二、 若蘭潭六舍如期完工，則依以上抽籤結果依序入住蘭潭五舍、蘭潭六舍；

若蘭潭六舍尚未完工，則依以上抽籤結果依序入住蘭潭五舍、蘭潭一舍、

進德樓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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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若蘭潭六舍尚未完工，115 學年度第 1 學期入住蘭潭五舍之住宿生，俟蘭潭

六舍完工後，第 2 學期無須搬遷至蘭潭六舍。 

 

提案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住宿服務組 

案由：115 學年度管理學院及獸醫學院大一新生入住學系順序抽籤，提請討論。 

說明：因賢德樓床位數不足以提供管理學院及獸醫學院新生，擬以學系為單位進

行抽籤入住順序並依序入住賢德樓、明德樓，為求公平擬於本次會議中進

行抽籤。 

決議：抽籤結果為序號 1 財金、序號 2 應經、序號 3 行銷、序號 4 資管、序號 5

獸醫、序號 6 企管、序號 7 科管，以上抽籤結果依序入住賢德樓、明德樓。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住宿服務組 

案由：本校學生宿舍自治組織設置與輔導要點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賢德樓學生宿舍已於 114 年 9 月啟用，為健全宿舍自治組織，極需修

正本要點相關條文。 

二、本次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 修正第四點第一項第一款，將賢德樓納入設立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之範

疇。 

(二) 修正第五點第一項第一款，宿聯會之組成成員由原計 10 人調整為 12 人。 

(三) 修正第七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課外活動指導組修正為課外活動組。 

三、本案業經 115 年 5 月 6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生宿舍宿聯會會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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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附「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自治組織設置與輔導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後全文各 1 份，請卓參（詳附件一）。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 照案通過。 

二、 另，修正其他條文： 

(一) 修正要點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及『國立嘉義大學 OO 校區學生宿

舍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宿管會)』」修正為：「…及『國立嘉義大學 OO

校區學生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宿管會)』，」。 

(二) 修正要點第三點第二項第一款第四目：「(2) …住宿生持學證於投票時間

內至投票處領取選票…」修正為：「(2) …住宿生持學生證於投票時間內

至投票處領取選票…」。 

(三) 修正要點第三點第二項第三款第一目：「(1) 為各宿管會之代表人並出席

各項會議，接受宿舍輔導人員指導，綜理…」修正為：「為各宿管會之

代表人並出席各項會議，接受宿舍輔導人員輔導，綜理…」。 

 

提案四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住宿服務組 

案由：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規則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配合教育部「新宿舍計畫」及本校「宿舍提供率改善精進策略」，為因應蘭

潭校區六舍補強工程及賢德樓啟用後之床位動態調整，極需彈性化行政規範

以提升床位流動率。 

二、本次增訂第五條第三款第四目免收住宿契約違約金之規定，重點如下： 

(一) 針對因校區變動之轉系學生，因屬學業發展必要之環境調整，擬增訂不

同校區之轉系學生申請換宿者，免收住宿契約違約金，以減輕學生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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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提升床位流動性，增訂由收費較低之宿舍換宿至收費較高之宿舍者，

免收住宿契約違約金，以增加學生調整居住環境之彈性。 

三、本案業經 115 年 5 月 6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生宿舍宿聯會會議

通過。 

四、檢附「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第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

全文各 1 份，請卓參（詳附件二）。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另，修正其他條文： 

(一) 修正規則第二條第一項第七款：「…受宿舍辦公室輔導人員指導，負責

推展有關宿舍整潔、秩序…」修正為「…受宿舍辦公室輔導人員輔導，

負責推展有關宿舍整潔、秩序…」。 

(二) 增訂規則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目：「3. 因特殊狀況簽請鈞長同意

者。」。 

(三) 修正規則第八條第一項第九款：「…可逕向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提出申

訴，重新審議。」修正為：「…可逕向學生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提出申

訴，重新審議」。 

(四) 修正規則第八條第一項第十一款：「…可逕向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提出

申訴，重新審議。」修正為：「…可逕向學生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提出

申訴，重新審議」。 

(五) 修正規則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應輪流實施垃圾分類工作，由各樓

層副樓長排定…」修正為：「…應輪流實施垃圾分類工作，由各樓層樓

長（副樓長）排定…」。 

(六) 學生宿舍收費標準（附件一）：「註：3(3) 樓長減免 5000 元或 6 成住宿

費/每學期。」修正為：「註：3(3) 樓長（副樓長）減免 5000 元或 6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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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費/每學期。」。 

 

臨時提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住宿服務組 

案由：訂定本校學生宿舍住宿學生申請調閱監視錄影畫面規範，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維護本校學生宿舍安全，保障住宿學生人身及財物權益，並兼顧個人隱

私及個人資料保護，爰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特訂定本規範。 

二、本規範明定住宿學生申請調閱宿舍監視錄影畫面之適用範圍、申請資格、

申請程序、調閱方式及影像資料使用限制等事項，以建立學生宿舍監視錄

影畫面管理機制，避免影像資料遭不當使用或外流，兼顧校園安全管理與

個人隱私保障，俾利本校辦理相關作業有所依循。 

三、檢附規範總說明、逐點說明、草案全文、監視錄影調閱申請單及及奉核可

簽案詳如附件三。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 修正規範第一條：「…並兼顧個人隱私與個人資料保護，特訂定本規範。」

修正為：「…並兼顧個人隱私與個人資料保護，特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學生

宿舍住宿學生申請調閱監視錄影畫面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 

二、 修正規範第五條：「…住服組審核核准後，始得由宿舍管理人員陪同調閱…」

修正為：「…住服組審核核准後，始得由宿舍輔導人員陪同調閱…」。 

三、 有關監視錄影調閱申請單之宿舍管理人員均修正為宿舍輔導人員。 

 

伍、臨時動議 

提案人：侯龍彬委員 

案由：建議修正本校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相關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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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旨揭要點第二點第一項第四款，學生宿舍管理員之督導、考核及獎懲，建

議將管理員修正為輔導人員。 

二、第三點第一項第三款，學生委員：各校區之學生會代表及學生宿舍自治委

員會各推薦一人，建議將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修正為各宿舍區宿舍自治管

理委員會。 

三、第四點，議程安排及相關行政事務，由生活輔導組辦理，並得請相關人員

列席，建議將生活輔導組修正為住宿服務組。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 修正要點第二點第一項第四款：「學生宿舍管理員之督導、考核及獎懲。」

修正為：「學生宿舍輔導人員之督導、考核及獎懲。」。 

二、 修正要點第三點第一項第三款：「…各校區之學生會代表及學生宿舍自治委

員會各推薦ㄧ人。」修正為：「…各校區之學生會代表及各宿舍區宿舍自治

管理委員會各推薦ㄧ人。」。 

三、 修正要點第四點：「…議程安排及相關行政事務，由生活輔導組辦理…」修

正為：「…議程安排及相關行政事務，由住宿服務組辦理…」。 

四、 修正後全文詳如附件四，續提行政會議審議。 

 

提案人：侯龍彬委員 

案由：建議修正本校學生宿舍住宿契約書相關文字。 

說明： 

一、配合學生宿舍管理規則修正，增訂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如下： 

 但符合下列各子目情形者，不適用第一目、第二目及第三目之規定。 

1. 學生申請由住宿費較低 之宿舍換至住宿費較高之宿舍者。 

2. 如因轉系需跨校區更換宿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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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特殊狀況簽請鈞長同意者。 

二、第十一條第一項文字修正：「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獎懲要點」修正「國立嘉義

大學學生獎懲辦法」。 

三、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文字修正：「宿舍管理員」修正「宿舍輔導人員」。 

決議：修正通過，修正情形如下： 

一、 增訂契約書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但符合下列各子目情形者，不適用第一

目、第二目及第三目之規定。1.學生申請由住宿費較低 之宿舍換至住宿費

較高之宿舍者。2.如因轉系需跨校區更換宿舍者。3.因特殊狀況簽請鈞長同

意者。」。 

二、 修正契約書第十一條第一項：「…得依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獎懲要點議處之。」

修正為：「…得依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獎懲辦法議處之。」。 

三、 修正契約書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需於進住當天逕洽宿舍管理員補

正…」修正為：「…需於進住當天逕洽宿舍輔導人員補正…」。 

四、 修正後契約書詳如附件五。 

 

提案人：楊依儒委員 

案由：有關每學年度大一新生入住宿舍的抽籤入住順序，建議由學生宿舍自治委

員聯合會召開會議時抽籤決定，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人：楊依儒委員 

案由：115 學年度大學部一年級新生入住日期為 9 月 5 日（六）及 9 月 6 日（日），

因與舊生入住日期相同，建議調整新生入住日期以分流車潮一案，提請討

論。 

決議：本案依 115 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第二次籌備會決議，訂於 9 月 5 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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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9 月 6 日（日）辦理新生入住。惟基於分流車潮之考量，舊生入住日期

由 9 月 4 日至 9 月 6 日調整至 9 月 3 日至 9 月 5 日。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為應 115 學年度境外新生開學前輔導活動之辦理，請予協助開放境外新生

提早入住宿舍。 

說明：本校境外生來自各國，為協助境外生於開學前適應校園生活，並了解學校

相關規定，國際處將循例辦理境外新生接機及開學前輔導活動。為應相關

工作之辦理，請惠予協助提前於 115 年 9 月 1 日開放境外新生入住。  

決議：請國際處將境外生新生住宿需求上簽會辦學務處住服組，以利住服組協助

辦理相關事宜。 

陸、主席結論（略）

柒、散會（上午 12 時 10 分）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自治組織組織設置與輔導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宿管會組織與職掌 

(一) 各宿舍區分別設立蘭潭、民

雄、新民、林森、進德樓及賢

德樓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由

各舍舍長、副舍長、樓長、自

治委員等組成。置主任委員 1

人，由宿舍區舍長互相推選產

生 之。得依需要成立工作小

組，處理宿舍區學生宿舍事務

之事項。議決有關宿舍制度及

法規等議案，視至自治委員選

出後始得開會決議。

四、宿管會組織與職掌 

(一) 各宿舍區分別設立蘭潭、民

雄、新民、林森及進德樓宿舍

自治管理委員會。由各舍舍

長、副舍長、樓長、自治委員

等組成。置主任委員 1 人，由

宿舍區舍長互相推選產生 之。

得依需要成立工作小組，處理

宿舍區學生宿舍事務之事項。

議決有關宿舍制度及 法規等議

案，視至自治委員選出後始得

開會決議。

配合本校賢德樓

學生宿舍自 114 

年 9月啟用，增

列該宿舍區域之

宿舍自治管理委

員會。 

五、宿聯會組織與職掌 

(一) 宿聯會由各宿舍區推派1名舍

長及自治委員代表，共12人組

成，並設主任委員1人，由各

宿舍區代表互相推選產生之。

主任委員得遴選副主任委員及

秘書各1人。推選及遴選委員

任期1年，連選得連任1次。

五、宿聯會組織與職掌 

(一) 宿聯會由各宿舍區推派1名舍長

及自治委員代表，共10人組

成，並設主任委員1人，由各宿

舍區代表互相推選產生之。主

任委員得遴選副主任委員及秘

書各1人。推選及遴選委員任期

1年，連選得連任1次。

因應第四點增列

賢德樓宿舍區，

宿聯會成員亦需

配合增列該區推

派之代表 2員

（含舍長 1名及

自治委員代表 1 

名），故組成總人

數由 10人調整為 

12人。 

七、幹部考核 

(一)獎勵： 

1.宿舍幹部任內有住宿優先保障權及享

有住宿費部分減免，減免標準另於宿

舍管理規定明訂。宿舍幹部依其工作

績效，按學生獎懲辦法於每學年度結

束辦理。宿舍辦公室得依宿舍幹部表

現適時獎勵。  

2.所有自治幹部由住宿服務組核發服務

證書，主動協助宿舍志工服務滿36小

時，得向課外活動組申請自願服務證

明書。 

七、幹部考核 

(一)獎勵： 

1.宿舍幹部任內有住宿優先保障權及享

有住宿費部分減免，減免標準另於宿

舍管理規定明訂。宿舍幹部依其工作

績效，按學生獎懲辦法於每學年度結

束辦理。宿舍辦公室得依宿舍幹部表

現適時獎勵。  

2.所有自治幹部由住宿服務組核發服務

證書，主動協助宿舍志工服務滿36小

時，得向課外活動指導組申請自願服

務證明書。 

因應本校組織調

整，課外活動指

導組修正為課外

活動組。 

附件一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自治組織設置與輔導要點 
96.3.14  9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02.5.28  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03.6.20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住宿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105.6.13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住宿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113.1.3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113.5.29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115.5.26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學生自治與法治精神，提升住宿品質，依據本校學生

宿舍管理規則第一條，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自治組織設置與輔導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二、為鼓勵熱心優秀住宿學生擔任自治幹部，成立『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自治委員聯合會

(以下簡稱宿聯會)』及『國立嘉義大學 OO 校區學生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宿管

會)』，養成住宿學生服務與主動之積極精神，共同維護學生宿舍整潔、秩序與安全，以落

實學生自治，提升宿舍生活品質。 

三、宿舍幹部組織與職掌 

各棟宿舍設置舍長、副舍長各 1 人，舍長視舍務推展需要，可公開徵選樓長(副樓長)若干

人協助，並得置各工作小組處理宿舍事務工作，各小組長由各舍樓長兼任。宿舍幹部得

視各舍需求，督導及支援服務台輪值工作。 

(一)幹部之選舉 

1.舍長（副舍長）：於每年 4 月 20 日以前，由具有當學年住宿資格之學生選舉產生。

宿舍辦公室於每年 4 月 1 日前公告選舉程序。 

2.自治委員：各宿舍區得依住宿生每滿 150 人選舉 1 名自治委員，於每年 10 月 30 日

以前由住宿生選舉產生。宿舍辦公室於每年 10 月 10 日前公告選舉程序。 

3.舍長參選資格：各宿舍區具服務熱誠住宿生皆可。以 2 人 1 組(舍長、副舍長)搭配

競選。 

4.投票辦法： 

(1)投票資格：全體住宿生。 

(2)投票方式：住宿生持學生證於投票時間內至投票處領取選票，每人限投 1 票，採

無記名方式投票。 

(3)選舉結果公布：由宿管會於投票結束後隨即開票，由宿舍輔導人員以及現任幹部

分別擔任監票、唱票及計票等工作。 

(4)選舉結果以獲得最高票者為「當選」，若僅 1 組候選人參選，則須達到投票人數半

數以上同意票始為「當選」。若該次未正式產生當選人，則須於投票日後 1 週內另

行公告。 

(二)幹部之罷免 

1.舍長：舍長如有不盡責之事實或服務熱忱不足者，經全體住宿生五分之一連署者或

經全體宿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連署者，由住宿服務組輔導辦理該舍住宿生公開投

票，總投票數超過住宿生二分之ㄧ，且同意票多於不同意票，即取消舍長資格。舍

長因故取消資格，由住宿服務組另辦理舍長選舉，續任日期未達一學期，由住宿服

務組組長從現有幹部或委員選派。 

2.自治委員：各宿舍自治委員如有不盡責之事實或服務熱忱不足者，主任委員得召開

臨時會議，會議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含)同意罷免，陳報住宿服務組取消其資格。 

 (三)職掌 

1.舍長 

(1)為各宿管會之代表人並出席各項會議，接受宿舍輔導人員輔導，綜理學生宿舍有

關生活自治事宜。  

(2)轉達或宣布學校對宿舍管理政策及相關規定。  



(3)每月定期或臨時召開舍務會議。

(4)執行宿舍輔導相關規則，並督導宿舍之整潔、秩序、安全維護事宜。

(5)遴選各樓樓長及分配擔任各小組組長並考核。

2.副舍長

(1)協助舍長完成任務，為舍長職務代理人。

(2)負責該宿舍公共區域（自修室、交誼廰、健身房等）之整潔維護檢查與修繕反應

處理。

(3)協助舍長負責該宿舍水電安全檢查及門禁管制工作。

(4)協助舍長協調、督導推行宿舍公共區域維護等工作。

(5)接受各樓長反應住宿生之急難、疾病等偶發事件之反應與協助處理。

3.樓長（副樓長）

(1)對外代表該樓層出席有關宿舍會議。

(2)繕造各樓層查舖點名表，填寫幹部工作日誌，負責本樓層住宿生住宿狀況清查、

向舍長反應未依時歸舍者並登記備查。

(3)本樓層公共區域清潔勤務之檢查與督導及損壞情形之查報。

(4)督導各樓層垃圾分類暨資源回收事宜。

(5)協助收繳繳費單，核對住宿生名冊。

(6)報告及協助特殊（偶發）事件之處理，指定同學照顧病患及反應。

(7)負責各樓層燈火管制事宜。

(8)各種宿舍活動之參與及執行。

四、宿管會組織與職掌 

(一)各宿舍區分別設立蘭潭、民雄、新民、林森、進德樓及賢德樓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

由各舍舍長、副舍長、樓長、自治委員等組成。置主任委員 1 人，由宿舍區舍長互相

推選產生之。得依需要成立工作小組，處理宿舍區學生宿舍事務之事項。議決有關宿

舍制度及法規等議案，視至自治委員選出後始得開會決議。

(二)宿管會委員任期 1 年，連選得連任，每年 5 月 1 日宿舍自治幹部交接。全體宿舍自治

幹部（委員）應負責宿舍關閉、開放及新生始業進住輔導相關之事宜。

(三)職掌

1.策劃宿舍區之活動，並執行之。

2.彙集住宿生意見，提供學校有關宿舍輔導與服務措施之建議。

3.研擬住宿生自治與自律之各項法規及方案，及審議各宿舍區學生違規事項。

4.研擬營造各宿舍區「宿舍文化」之具體方案，並促進推動之。

5.協調、整合、處理各宿舍之共同事務。

6.參與審議宿舍區學生宿舍重大修繕事項及經費運用情形。

7.向住宿服務組建議宿舍輔導人員及宿舍幹部之工作績效考核。

8.審議違反宿舍規定同學之處分異議案。

9.辦理及監督正副舍長、自治委員代表之選舉事宜。

(四)幹部會議

1.宿管會會議；每學期由主任委員召開期初及期末全體委員會議，得邀請宿舍輔導人

員出席。以及邀請負責宿舍事務相關人員、學生自治團體代表列席，決議事項依行

政程序經學生事務長核定。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2.各舍會議：舍長得視需要召開，由樓長(副樓長)以上幹部參加，會議及建議事項提宿

舍管理委員會會議討論。

3.住宿學生經宿管會通知，均有參加會議之義務。

4.因故無法參加宿舍相關會議，應自覓代理人代表參加。全學年無故未參加宿舍相關

會議三次，經宿管會討論後，得取消其資格，並辦理退宿。



五、宿聯會組織與職掌 

(一)宿聯會由各宿舍區推派 1 名舍長及自治委員代表，共 12 人組成，並設主任委員 1 人，

由各宿舍區代表互相推選產生之。主任委員得遴選副主任委員及秘書各 1 人。推選

及遴選委員任期 1 年，連選得連任 1 次。

(二)職掌

1.策劃跨宿舍區之活動，並執行之。

2.彙集住宿生意見，提供學校有關宿舍管理與服務措施之建議。

3.研擬住宿生自治與自律之各項法規及方案，並促進推動之。

4.研擬營造「宿舍文化」之具體方案，並促進推動之。

5.協調、整合、處理各宿舍區宿舍之共同事務。

6.宿聯會經費之分配、管理與運用。

7.向住宿服務組提出宿舍輔導人員之工作績效考核建議。

8.參與審議各宿舍區學生宿舍重大建設事項及經費運用情形，並稽核之。

(三)每學期由主任委員召開 1 次全體委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住宿服務組組長

出席指導。會議得邀請住宿服務組或總務處相關人員列席參加，決議事項依行政程序

經學生事務長核定。

六、幹部訓練 

(一)新任幹部訓練：於選舉結束四週內辦理新任幹部訓練，對象包括副樓長以上幹部；由

各宿舍輔導人員自行辦理。 

(二)工作任務訓練：住宿服務組依工作需要得於每學年度新生報到及寒暑假結束前兩週，

針對新生報到及寒暑假關閉宿舍實施幹部任務訓練或辦理他校參觀訪問。

七、幹部考核 

(一)獎勵： 

1.宿舍幹部任內有住宿優先保障權及享有住宿費部分減免，減免標準另於宿舍管理

規定明訂。宿舍幹部依其工作績效，按學生獎懲辦法於每學年度結束辦理。宿舍辦

公室得依宿舍幹部表現適時獎勵。

2.所有自治幹部由住宿服務組核發服務證書，主動協助宿舍志工服務滿 36 小時，得

向課外活動組申請自願服務證明書。

(二)懲罰：

1.自治幹部有失職情事，視情節扣一至三點，失職情事嚴重者或因失職情事累記滿

十點以上者，宿管會應於一週內召開臨時會議，議決其適任與否，陳住宿服務組

組長核示。

2.自治幹部在學期中因自行退宿或遭勒退時，須補繳原已減免之住宿費。

3.舍長得對免除職務之樓(副樓)長於學期末建請取消已減免之住宿費最少三分之一。 

八、自治幹部會議、訓練及考核等所需經費由學生宿舍經費項下支應。 

九、本要點經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施行。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五條 退宿 

三、住宿契約期間自願退宿及勒令
退宿者： 

(一) 當學期住宿費概不退還，並
須繳交住宿契約違約金。違
約金為2個月住宿費。

(二) 取消爾後住宿資格。

(三) 自願退宿者須檢附家長通知
書並簽名。

(四) 但符合下列各子目情形者，
不適用第一目、第二目及第
三目之規定。

1. 學生申請由住宿費較低 之
宿舍換至住宿費較高之宿舍
者。

2. 如因轉系需跨校區更換宿舍
者。

第五條 退宿 

三、住宿契約期間自願退宿及勒令
退宿者： 

(一) 當學期住宿費概不退還，並
須繳交住宿契約違約金。違
約金為2個月住宿費。

(二) 取消爾後住宿資格。

(三) 自願退宿者須檢附家長通知
書並簽名。

1. 配合本校「宿舍提
供率改善精進策
略」，增列換宿相關
規範，以提升床位
流動效能。

2.為提升床位流動
性，針對跨校區轉
系學生，或由收費
較低之宿舍轉往收
費較高之宿舍者，
採免收違約金以增
加學生調整居住環
境之彈性。

附件二 



第九條  宿舍環境整潔維護

一、各寢室應輪流實施垃圾分類工

作，由各樓層樓長（副樓長）

排定，宿舍垃圾分類實施模式，

並由各校區宿舍管理委員會擬

定相關作業流程公告實施。

二、各寢室門窗、玻璃、地面、牆

壁清潔及所有設施均由住宿學

生負責。

三、宿舍外圍環境整潔與花木維

護、內部公共設施(浴廁、走廊、

儲藏室、交誼室、地下室)合併

各校區辦理清潔委外招標作

業，清潔人力由住宿服務組評

估計算後，將全年所需費用由

各校區全體住宿生平均分攤，

併入住宿費計算。由宿舍自治

委員及宿舍輔導人員負責督

導。

四、各宿舍區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

為營造宿舍特色、維持宿舍品

性得辦理宿舍美化環境競賽等

或配合慶典開放宿舍參觀等活

動，得向住宿服務組提出活動

計畫申請與經費補助。

五、低收入戶學生校內宿舍免費住

宿，但每學期須志願免費協助

宿舍環境清潔等愛舍服務滿

30 小時。低收入戶延修生，除

經簽准免繳住宿費外，其餘應

繳全額住宿費。

第九條  宿舍環境整潔維護

六、各寢室應輪流實施垃圾分類工

作，由各樓層副樓長排定，宿

舍垃圾分類實施模式，並由各

校區宿舍管理委員會擬定相關

作業流程公告實施。

七、各寢室門窗、玻璃、地面、牆

壁清潔及所有設施均由住宿學

生負責。

八、宿舍外圍環境整潔與花木維

護、內部公共設施(浴廁、走廊、

儲藏室、交誼室、地下室)合併

各校區辦理清潔委外招標作

業，清潔人力由住宿服務組評

估計算後，將全年所需費用由

各校區全體住宿生平均分攤，

併入住宿費計算。由宿舍自治

委員及宿舍輔導人員負責督

導。

九、各宿舍區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

為營造宿舍特色、維持宿舍品

性得辦理宿舍美化環境競賽等

或配合慶典開放宿舍參觀等活

動，得向住宿服務組提出活動

計畫申請與經費補助。

十、低收入戶學生校內宿舍免費住

宿，但每學期須志願免費協助

宿舍環境清潔等愛舍服務滿

30 小時。低收入戶延修生，除

經簽准免繳住宿費外，其餘應

繳全額住宿費。

依據本校學生宿舍自治
組織組織設置與輔導要
點之宿舍幹部組織與職
掌修正。 



學生宿舍收費標準

一、一般寢室每學期收費標準

註：

1.每學期住宿期程以繳費單上起迄

日期為準，蘭潭、民雄與林森宿

舍研究生住宿費以 6 個月計。

2.進德樓宿舍以好友共住方案包

租，其收費以 9 折計。

(1)好友共住整房：每房寢間數 3
間(包括單人寢、二人寢及四人

寢各 1 間)，最少須住有 4 人。

(2)好友共住整寢：寢間格局為四

人寢 1 間，最少須住有 2 人。

3.宿舍幹部與志工住宿費減免金

額：(擇優減免)

(1)舍長減免全部金額。

(2)副舍長減免 6000 元或 8 成住宿

費/每學期。

(3)樓長（副樓長）減免 5000 元或

6 成住宿費/每學期。

(4)志工(每學期服務滿 60 小時(含)
以上者)減免 3000 元或 4 成住

宿費/每學期。

4.宿舍幹部與志工未完成當學期職

務且離宿退宿者，應按未完成工

作之天數比例補繳其減免金額。

學生宿舍收費標準

一、一般寢室每學期收費標準

註：

1.每學期住宿期程以繳費單上起迄

日期為準，蘭潭、民雄與林森宿

舍研究生住宿費以 6 個月計。

2.進德樓宿舍以好友共住方案包

租，其收費以 9 折計。

(1)好友共住整房：每房寢間數 3
間(包括單人寢、二人寢及四人

寢各 1 間)，最少須住有 4 人。

(2)好友共住整寢：寢間格局為四

人寢 1 間，最少須住有 2 人。

3.宿舍幹部與志工住宿費減免金

額：(擇優減免)

(1)舍長減免全部金額。

(2)副舍長減免 6000 元或 8 成住宿

費/每學期。

(3)樓長減免 5000 元或 6 成住宿費/
每學期。

(4)志工(每學期服務滿 60 小時(含)
以上者)減免 3000 元或 4 成住

宿費/每學期。

4.宿舍幹部與志工未完成當學期職

務且離宿退宿者，應按未完成工

作之天數比例補繳其減免金額。

依據本校學生宿舍自治
組織組織設置與輔導要
點之宿舍幹部組織與職
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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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

國立嘉義大學 95.05.17   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國立嘉義大學 95.06.02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96.11.27  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修訂 
國立嘉義大學 97.01.21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99.01.22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99.06.25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0.06.24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1.01.04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1.06.11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2.01.09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2.05.29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3.01.10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3.06.20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4.01.06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4.05.15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4.10.01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6.01.03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7.01.08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8.06.05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8.12.25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09.06.10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10.01.06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10.06.通訊辦理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11.01.12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11.05.18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12.01.04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12.06.07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13.01.03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13.05.29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13.12.25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14.12.24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國立嘉義大學 115.05.26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達成生活教育之目的、養成學生愛整潔、守秩序的良好生活

習慣，發揮自動自發之自治精神，藉以維護住宿環境安寧，確保住宿學生安全，特訂定國立

嘉義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二條  學生宿舍之管理組織及職掌

一、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學生宿舍輔導政策與相關法規之研議與修訂。

二、學生事務處︰住宿服務組負責學生宿舍之管理策劃與輔導；生活輔導組協助住宿學生生活輔

導，及負責緊急事件處理等事宜。

三、總務處：協助學生宿舍設備修繕維護、環境衛生、財產保管及水電供應。

四、各學院：負責各系（所）住宿學生生活輔導。

五、宿舍辦公室輔導人員︰受住宿服務組組長之督導，負責宿舍有關整潔、秩序、安全等工作之

業務執行。

六、宿舍志工：受宿舍辦公室輔導人員之督導，負責宿舍一般庶務管理。

七、學生宿舍自治幹部：受宿舍辦公室輔導人員輔導，負責推展有關宿舍整潔、秩序、安全及修

繕等工作。（宿舍自治幹部考核要點另訂）

第三條  住宿申請與床位分發

一、一般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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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部學生採自願申請，以 1 學年（不含寒、暑假）為原則，由住宿服務組依據宿舍床

位申請標準作業流程(如附表一)辦理。

(二) 本校大學部日間一年級新生，除戶籍地距就讀校區方圓 10 公里內者外，均保障住宿床

位(床位由校方分配)，進修學制新生床位數依校方公告辦理。

(三)研究所學生採自願申請，欲申請學生宿舍者，應依照作業程序上網完成申請手續，再依

據宿舍床位申請標準作業流程(如附表一)辦理。

(四)研究所床位分發以入學年度區分辦理，碩士班新生以住宿 2 學年（含寒、暑假）、博士

班新生以住宿 4 學年（含寒、暑假）為原則(不含休學期間)，如有空床位以當學年度入學

學生優先後補。

(五)大學部日間學生(不含延修生)床位分配順序︰

1.新生(戶籍地距就讀校區方圓 10 公里內除外)及未滿 18 歲學生。

2.學生宿舍自治幹部及宿舍志工。

3.身心障礙學生。

4.家境貧困持有社政單位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證明者。

5.僑生。

6.離島生（持設藉滿四個月以上之全戶證明）。

7.持有遺族撫卹令之學生。

8.大陸學生、外籍生(含交換學生(經本校身分確認))。
9.家庭突遭不可抗拒之天然災害持有社政單位証明者。

10.原住民身分之學生。

11.ㄧ般身分舊生（依「學生宿舍抽籤作業規定」辦理）。

12.大一復學生。

13.轉學生。

14.其他簽請學生事務處同意者。

二、無障礙寢室

(一)無障礙寢室以中重度肢體障礙、多重障礙且無法自行上下學之大一新生優先。 
(二)新生須於開學前，舊生須於每學期第 10 週前，向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提出申請。 
(三)申請者需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具有住宿權利，舊生須待新生入住後，尚

有空床位時始可入住。

(四)陪同住宿家屬，須與申請者同性別，並依宿舍收費標準收費。

三、患有法定傳染性疾病或其他重病短期內無法痊癒，而有隔離必要或特殊治療者，或其他特殊

個案不宜團體住宿者，均不得申請住宿，以維護住宿生之健康與安全。

前項限制申請學生，若確實有住宿需求者，須檢具醫院診斷書或相關證明文件，經衛生保健

組、導師及系(所)主任(所長)初審後，依行政程序專案報請校長核可，始得申請住宿。若有

隱瞞或作不實之報告，除立即勒令退宿外，並移送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處；若造成損害者，應

依相關法令負相關責任。

四、床位分配作業施行細則另訂之。

第四條  宿舍進住與關閉

一、宿舍進住及住宿標準作業流程(如附表二) 
(一)申請學生經抽籤確定住宿排序，於名單公告後 2 週內填寫住宿申請表與住宿契約書完成

床位登記手續，未完成者視同放棄，並依序遞補。住宿生應依規定繳納住宿費，學生寒、

暑假住宿另依規定申請並完成繳費手續。

(二)學生宿舍開放進住時間由住宿服務組公告。進住時應向宿舍自治幹部登記及繳交住宿公

約同意書，並持繳費收據（新生後補）向宿舍辦公室輔導人員請領鑰匙，完成住宿手續。 
(三)大學部新生完成住宿手續而欲退宿者，須於新生始業式結束日下午 5 點前提出申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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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繳之住宿費始得無息退還。尚未辦理進住且未於新生始業式結束日下午 5 點前向宿舍

辦公室提出保留床位者，一律視同自願退宿。

(四)分發之寢室及床位非經宿舍辦公室輔導人員許可不得以任何理由私自頂讓或調換。未按

規定於開學後一週內進住者視同棄權，其所繳納之住宿費不予退費。

二、宿舍關閉

(一)學生宿舍於期末考結束後 3 日關閉（如有特殊情況依當時公告為主）。 
(二)住宿學生於寒、暑假宿舍關閉前，應將私人物品搬離，寢室打掃清潔完畢，交還公物，

經宿舍辦公室輔導人員（或宿舍自治幹部）檢視合格始得離宿。未依規定辦理離宿者取

消其再申請住宿之權利，並依校規懲處。

(三)欲申請寒、暑假住宿者，依本校「學生宿舍寒、暑假管理要點」辦理申請手續(如附表三)。 

第五條  退宿

一、住宿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辦理退宿(如附表四)。 
(一)休學、退學、轉學。

(二)畢業。

(三)學年度結束。

(四)勒令退宿者。

(五)具法定傳染病疫經核定准予退宿者。

(六)未經核准擅自搬離宿舍者。

二、合於本條第 1 款第 1 至 3 目，退宿學生須於 3 日內完成退宿手續遷出宿舍，如確因重要事故

未能如期遷出，須報請學生事務處核准後始可延後退宿。

三、住宿契約期間自願退宿及勒令退宿者：

(一)當學期住宿費概不退還，並須繳交住宿契約違約金。違約金為 2 個月住宿費。

(二)取消爾後住宿資格。

(三)自願退宿者須檢附家長通知書並簽名。

(四)但符合下列各子目情形者，不適用第一目、第二目及第三目之規定。

1.學生申請由住宿費較低 之宿舍換至住宿費較高之宿舍者。

2.如因轉系需跨校區更換宿舍者。

3.因特殊狀況簽請鈞長同意者。

四、休、退學、轉學及法定傳染疾病退宿者，住宿費退費依下列辦理：

(一)住宿費收費每學期 18 週收費者：

1.實際離宿日於學期開始上課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者，退還三分之二。

2.實際離宿日於學期開始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一，而未逾學期三分之二者，退還三分之

一。

3.實際離宿日於學期開始上課後逾學期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

(二)住宿費每半年收費者(第一學期住宿起算日為 8 月 1 日，截止日為翌年 1 月 31 日；第二學

期住宿起算日為 2 月 1 日，截止日為 7 月 31 日)：
1.實際離宿日於學期起算日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者，退還三分之二。

2.實際離宿日於學期起算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一，而未逾學期三分之二離校者，退

還三分之一。

3.實際離宿日於學期起算日後逾學期三分之二者不予退費。

五、勒令退宿者，學生事務處應以書面通知其導師、家長或監護人，該生於接獲退宿通知單後 7
日內遷離宿舍。逾期未離者，強制遷離。

第六條  宿舍安全管制及會客

一、為確保住宿學生之安全與安寧，學生宿舍實施安全管制，由宿舍辦公室輔導人員及宿舍幹部

負責執行，必要時得進入寢室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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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刪除) 
三、宿舍幹部得於需要時進入寢室進行抽點與普查。

四、 (刪除) 
五、各舍依規定時間會客，會客地點在會客室（或交誼廳），未經核准者，不得進入寢室。來賓、

家長、親友及本校非本舍同學(限同性別者)如因特殊原因需暫入寢區，須於宿舍辦公室服務

時間內完成相關手續後，穿著識別背心始可進入住宿區，且不得以任何理由留宿。

六、總務處或相關單位得於知會學生事務處後由辦公室輔導人員（或宿舍工讀生）陪同進入宿舍

及寢室修繕或辦理相關事務。

七、學生事務處得會同有關單位對宿舍及寢室進行安全、衛生等檢查。

八、棒球隊點名制度由生活管理教練推選出隊長，負責夜間點名，並依規定向生活管理教練回報

點名狀況。

九、午夜 12 時後逗留於他人寢室內，需經該寢住宿生同意。 

第七條  宿舍公物維護與使用

一、各項公物清點、維護與保管依本校「學生宿舍公有財產使用保管要點」辦理。

二、學生宿舍交誼廳及其他活動場所除供住宿學生使用或舉辦有關之活動外，本校任何團體或個

人，欲申請宿舍場地舉辦活動者，須向該舍輔導人員或宿舍幹部填寫申請單，經宿舍辦公室

輔導人員同意後始得使用。（交誼廳及自修室等活動場所使用規定由各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

訂定）

三、學生宿舍水電得依公告時間供應及管制。

第八條  住宿生違規懲處

一、住宿生犯有附件二所列情形之一者，由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視違規情節並經決議後予以記點。 
二、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宿舍辦公室陳學生事務長核定後予以勒令退宿，並取銷其在學期間

住宿資格︰

(一)酗酒滋事者。

(二)有鬥毆行為者。

(三)有偷竊行為者。

(四)有賭博行為者。

(五)蓄意破壞宿舍重要安全設施(備)者（另須賠償或恢復原狀）。

(六)在寢室內存放危險或違禁物品者(如易爆物、易燃物品、危險氣體、毒品、兇器等)。
(七)宿舍為禁煙區，在宿舍範圍內吸煙者(含電子煙)。
(八)擅自帶入異性逗留於寢室區域者。

(九)晚上 12 時後留宿非本校區住宿生者。

(十)違犯法律規定者(另依法律規定處理之)。

(十一)自行進住、進住後遷出、進住後頂讓者。

(十二)自住宿日起，凡記滿 10點或 1學年內違反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規定而處分累積達兩小過

(含)以上者。

三、違反上述勒令退宿規定，但有特殊情況，由學生本人提出申請，經由宿舍辦公室專案簽核准

予住宿至該學期末者，應重新繳付住宿費並不得再違反上述規定，如再犯者應立即退宿。

四、凡違規扣點，如欲消點，每消一點需愛舍服務 2 小時。 
五、其他違規情事由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依相關規定酌處之。

六、自住宿日起，凡記滿 10 點（含）以上者，取消次學年度住宿資格。 
七、(刪除) 



5 

八、第二條所述成員，得定期或不定期訪視學生住宿狀況，若發現違規情事，以書面簽報記點及

議處，以一學年（期）為準，得採連犯連記之處分，對經常違規或違規情形嚴重者並適時通

知導師、輔導教官及家長共同關照協同輔導。

九、違規同學之處分，若有異議，可逕向學生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訴，重新審議。

十、住宿生受勒令退宿處分且其違規情形嚴重者，始得另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議處。

十一、寢室成員衝突有具體事實且基於安全考量有分寢需求時，得經學生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開

會決議後，要求事件當事人更換寢室，當事人不得拒絕。

第九條  宿舍環境整潔維護

一、各寢室應輪流實施垃圾分類工作，由各樓層樓長(副樓長)排定，宿舍垃圾分類實施模式，並

由各校區宿舍管理委員會擬定相關作業流程公告實施。

二、各寢室門窗、玻璃、地面、牆壁清潔及所有設施均由住宿學生負責。

三、宿舍外圍環境整潔與花木維護、內部公共設施(浴廁、走廊、儲藏室、交誼室、地下室)合併

各校區辦理清潔委外招標作業，清潔人力由住宿服務組評估計算後，將全年所需費用由各校

區全體住宿生平均分攤，併入住宿費計算。由宿舍自治委員及宿舍輔導人員負責督導。

四、各宿舍區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為營造宿舍特色、維持宿舍品性得辦理宿舍美化環境競賽等或

配合慶典開放宿舍參觀等活動，得向住宿服務組提出活動計畫申請與經費補助。

五、低收入戶學生校內宿舍免費住宿，但每學期須志願免費協助宿舍環境清潔等愛舍服務滿 30
小時。低收入戶延修生，除經簽准免繳住宿費外，其餘應繳全額住宿費。

第十條  學生宿舍經費

一、以『收支平衡』、『專款專用』為原則，住宿服務組依據宿舍建物每年攤提金額、人事費、

水電費、作業費、清潔費、設施維護費、修繕費等各項用之需要，編列年度收支概算表，經

主計室審核後陳請校長核定，由學生事務處控管使用。

二、重大整修工程經費向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申請借用，於宿舍開始啟用後依使用年限調整宿舍

收費攤還。

三、各宿舍區每月建立收支明細，陳學生事務長審核，當年度使用經費透支超過預算總經費 5％
時，由學生事務處召開「調漲宿舍收費」公聽會，再依行政程序提案送『學生宿舍服務暨輔

導委員會』討論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四、學生離宿檢查有損毀公物時，須於離宿前恢復原狀或照價賠償，若未辦理時，將取消其再申

請住宿之權利，依本校獎懲辦法第七條第 8 款規定記小過 1 次。（賠償金額納入該宿舍區經

費）

五、學生宿舍收費標準：各宿舍每學期收費包括住宿費及水電費，住宿費列於註冊繳費單中繳交，

水電費由住宿生至校務行政系統列印繳費，收費標準如附件一。

六、冷氣以儲值卡方式使用，每度電費依本校總務處規定計算。退宿時儲值卡餘額不退還。

第十一條  本管理規則經「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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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嘉義大學 115.05.26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會議通過 

學生宿舍收費標準
一、一般寢室每學期收費標準

地點 舍別
住宿費

(元/每學期) 
水電費

(元/每學期) 
合計

蘭潭校區

男研一舍(2 人) 9900 1.計算方式：

A：每學期前 4個月

依各宿舍水電總

金額扣除冷氣費

收入、宿舍電梯用

電費、公共用電費

(10%)計算。 
B：第 5 個月為前 4

個月平均金額再

乘以日數比例計

算，即 B=A/4住

宿日數/30 日。 
C：每學期應繳水電

費為應收水電費

再除以住宿總人

數，所得金額再由

學校與住宿生各

分 攤 50% ， 即

C=(A+B) /住宿總

人數0.5 
2.每學期於學期結

束前3週由電腦出

單繳費。

女研一舍(2 人) 9900 
女二舍(研究生) (2 人) 12600 
女二舍(研究生) (4 人) 10200 
女二舍(大學生) (4 人) 8500 

女三舍(4、6 人) 8000 
男五舍(4 人) 8500 

男六舍(3、4 人) 9200 

林森校區

明德齋(大學部) (4 人) 6500 

明德齋(研究生) (3 人) 8600 

民雄校區

綠園一、二舍(6 人) 6000 
研究生寢室(3 人) 12000 
綠園一舍(4 人) 12000 

新民校區 明德樓(4 人) 8500 

新民校區
賢德樓(單人房) 35000 
賢德樓(雙人房) 23000 

進德樓

宿舍

單人房 14200 
雙人房 12200 
三人房 12000 
四人房 10200 

註：1.每學期住宿期程以繳費單上起迄日期為準，蘭潭、民雄與林森宿舍研究生住宿費以 6 個月計。 
2.進德樓宿舍以好友共住方案包租，其收費以 9 折計。

(1)好友共住整房：每房寢間數 3 間(包括單人寢、二人寢及四人寢各 1 間)，最少須住有 4 人。

(2)好友共住整寢：寢間格局為四人寢 1 間，最少須住有 2 人。

3.宿舍幹部與志工住宿費減免金額：(擇優減免)
(1)舍長減免全部金額。

(2)副舍長減免 6000 元或 8 成住宿費/每學期。

(3)樓長(副樓長)減免 5000 元或 6 成住宿費/每學期。

(4)志工(每學期服務滿 60 小時(含)以上者)減免 3000 元或 4 成住宿費/每學期。

4.宿舍幹部與志工未完成當學期職務且離宿退宿者，應按未完成工作之天數比例補繳其減免金額。

二、無障礙寢室每學期收費 9000 元(賢德樓無障礙寢室每學期收費 35000 元)，寒暑假收費

標準如下表，陪同住宿家屬住宿費用與學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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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寒暑假包月制：

宿舍別 暑假費用(元/人) 寒假費用(元/人) 
蘭潭校區 2100 1400 

新民校區明德樓 2500 1680 
新民校區賢德樓 9700 6540 

民雄校區 2600 1750 
2.選天制：蘭潭、新民及民雄宿舍為 180 元/人-天，賢德樓宿舍 740 元/人-天。

3.冷氣費另以儲值計費設備計費。

三、寒暑假一般寢室收費標準

1.寒暑假包月制：

地點 宿舍別 暑假費用(元/人) 寒假費用(元/人) 

蘭潭校區
男五舍（4 人房） 2700 1800 
男六舍 (4 人房) 2900 1900 
女三舍（4 人房） 2500 1680 

新民校區 明德樓（4 人房） 2500 1680 

新民校區
賢德樓（單人房） 10300 7000 
賢德樓（雙人房） 6800 4600 

民雄校區 綠園一、二舍（4 人房） 3600 2450 
林森校區 明德齋（4 人房） 1600 1050 

進德樓

宿舍

單人房 3100 2100 
二人房 2700 1820 
三人房 2500 1680 
四人房 2200 1470 

2.選天制：在校生收費標準，蘭潭、新民及民雄及進德樓宿舍為 180 元/人-天，林森宿舍

4 人房為 120 元/人-天，賢德樓宿舍雙人房 490 元/人-天，單人房 740 元/人-天。 

3.冷氣費另以儲值計費設備計費。

四、校外人士及本校畢業生（需檢附相關資料經專簽核准）

地點 人數
非本校生

(元/人-天) 
押金

(元/次) 

校區宿舍
1~15 人 250 

2000 

15 人以上 200 

進
德
樓
宿
舍

單人房

1~15 人 

500 
二人房 400 
三人房 300 
四人房 250 
單人房

15 人以上 

450 
二人房 350 
三人房 250 
四人房 200 

賢 單人房 1~15 人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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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樓

宿

舍

雙人房 700 

單人房
15 人以上 

850 

雙人房 550 
     註:冷氣費另以儲值計費設備計費。 

五、其他特殊申請住宿者之費用須專簽辦理。

六、短期實習生、交流生之住宿費以住宿月數占學期比例計算；住宿日數未滿 1 個月者，住

宿費以實際住宿日數除以 30 日後乘以每月住宿費計算。 

七、學期中中途入住者，住宿費以下列方式計算：

(一)住宿日數未逾 6 週，收三分之一住宿費。

(二)住宿日數逾 6 週但未逾 12 週，收三分之二住宿費。

(三)住宿日數逾 12 週，收全額住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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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違規記點標準

一、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 1 至 2 點： 
(一)隨意晾晒衣物有礙觀瞻者記 1 點。

(二)清潔值日執行不力、怠忽工作或無故不到者記 2 點。

(三)於寢室、走道、樓梯口任意停放腳踏車或堆放雜物者記 2 點。

(四)於桌椅、門窗、櫥櫃、牆壁、天花板亂畫、亂噴圖字者記 2 點。

(五)(刪除)
(六)(刪除)

(七)寢室無人時，未隨手關燈及任何電器設備，例如電風扇、電腦等，以寢為計

記 2 點。整寢得以愛舍服務消點。

二、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 3 至 5 點： 
(一)寢室床位未經宿舍樓長以上幹部許可而任意調換者記 3 點。同樓層換寢須由

樓長同意，跨樓層換寢須由副舍長以上幹部同意。

(二)經幹部執行愛舍勞動服務卻無故不到者記 3 點。

(三)違反宿舍車輛管理規定、妨礙交通秩序者記 3 點。

(四)在宿舍區有喧嘩、爭吵、運動等行為致防礙宿舍安寧或秩序者記 3 點；不聽

幹部勸告者記 5 點。

(五)在宿舍區飼養動物者記 5 點。但有特殊情形經各校區宿管會同意者不在此限。 
(六)未經核准攜出交誼廳、自修室等處之報刊、雜誌、文康器材、桌椅者記 4 點。 
(七)於宿舍區打麻將、喝酒者記 5 點。

(八)未經核准隨意張貼傳單、海報者記 5 點。

(九)破壞宿舍公物者記 5 點；且另須賠償或恢復原狀。

(十)亂丟垃圾於公共區域者記 5 點。

(十一)未依規定實施垃圾分類者記 5 點；且另須服愛舍服務 10 小時。

(十二)不清理寢室垃圾致影響同寢室或周邊寢室作息者記 3 點；不聽幹部勸告者

記 5 點。

(十三)宿舍區禁止帶入或餵食動物，違者記 3 點；累犯者記 5 點。

三、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 6 至 8 點： 
(一)違規使用禁用之電器者記 6 點。禁用物品項目依各校區宿管會訂定公告。

(二)在宿舍內私自炊膳者記 6 點。

(三)在宿舍區使用明火記 6 點；例如打火機、瓦斯爐、噴槍、蠟燭等。

(四)無故未參加宿舍重要集會者記 6 點；例如疏散演練及住民大會等。

(五)攀爬圍牆、隔牆、窗戶、屋頂、鐵絲網者記 7 點。

(六)未按會客規定會客者記 8 點。詳見本法第六條第五款及第九款規定。

(七)言行粗暴欺侮他人有具體事實者記 6 點，累犯者再記 8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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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完成進住
依宿舍進住標準作業流程於規定日期內完成繳費進住。 

特殊床位調查 
依宿舍管理辦法第 2 條優先床位分配，住宿

服務組於每年 1月公告、受理申請及審查。

國立嘉義大學宿舍床位申請作業流程

床位申請公告
1.大學部舊生於每年 3 月中旬公告。

2.研究所舊生於每年 5 月中旬公告。

網路抽籤及公告
1.大學部舊生：4月初完成電腦抽簽作業及公告。

2.研究所新生：6月中旬完成電腦抽簽作業及公告。 
3.大學部新生：進住前一周內公告住宿名單。

上網登記申請宿舍
1.大學部舊生：床位申請於每年 3月中旬公告，並請同學於 3 月底前上網登記。

2.研究所新生：依入學通知博士班於 6 月初、碩士班於 6月中旬至住宿服務組網站依志願登記宿舍。 
3.大學部新生：依新生入學報到通知（約每年 8 月上旬）於規定時限內至 E化校園-校務行政系統-「學生住宿

登錄」，填寫住宿申請相關資料。

確認床位及遞補
1.大學部舊生：自中籤公告日起 2週內至各宿舍辦公室登記寢室與填寫住宿契約書，由管理員依

名冊給予安排床位，剩餘床位由住宿服務組依抽籤候補順序辦理床位遞補，未額滿宿舍由住宿

服務公告辦理第 2 次床位遞補。登記完成後，下一學期住宿費於當學期期末與水電費一同繳交。

未依規定期限繳費者視同放棄，並取消爾後住宿申請資格。

2.大學部新生：8 月底確認新生申請人數及剩餘床位，多餘之床位依候補登記序號辦理第 3 次遞補。 

3.研究所新生及申請住宿之舊生：自中籤公告日起 2 週內確認床位，多餘之床位

  即辦理遞補。 

4.寢室床位於報到當日確定。

取消住宿資格

是
否

住宿資料建檔輸入
登記後 1 個月內完成住宿資料建檔

檔

否

辦理退宿
請依退宿標準作業流程辦理。 

辦理床位清查
開學後第 3 週請各舍長辦理床

位清查，清查完成其結果須送住

宿服務組。 

床位遞補
普查後仍有空床位再辦理遞

補，並採隨到隨辦方式辦理。 

否

完成住宿確認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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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完成報到手續

1.報到日期:依公告報到日期辦理報到。原則上，第 1 學期舊生於開學前 3 天報到，新生於始業式前 1 天(蘭潭前 2 天)報到；

第 2 學期不論新舊生均於開學前 3 天報到。最遲於開學 1 週內完成報到手續。 
2.報到服務:學生報到時管理人員須親自於現場服務，爾後適時補休。

3.核對:宿舍幹部或管理人員依據住宿名冊核對身份證或學生證是否符合，並檢查是否繳交住宿費。

4.資料填寫繳交:填寫個人資料卡，並繳交 2 吋照片 1 張。

5.切結:住宿公約本人仔細閱讀後，於當場簽名及繳回切結書。

6.延後報到:住宿生除特殊狀況且經家長同意或系(所)主任(所長)

簽證者，得事先向住宿服務組申請延後於開學 

2 週內完成報到手續。 

公告報到日期 
每年 8 月中旬公告第 1學期宿舍報到日期；

隔年 1 月中旬公告第 2學期宿舍報到日期。

國立嘉義大學宿舍進住標準作業流程

新生進住協調會
為協助新生順利進住，

住宿服務組於每年 6 月

上旬協調駐警隊、註冊

組、宿委會、學生會、

福利社等相關單位及社

團自治幹部召開新生進

住協調會，討論新生進

住工作分配事誼。 

繳費
依學校繳費規定於報到前（後）完成住宿費繳費。 修繕及整潔維護

宿舍管理人員須檢查各

寢室狀況，並於學生報

到前報請住宿服務組完

成修繕及督促清潔人員

完成寢室清潔。 

取消住宿資格
凡住宿生未依規定期限內完成

報到手續，則取消其住宿資格，

其住宿費不予發還，原住宿生不

得異議；其床位住宿服務組得逕

行辦理遞補。 

是

辦理退宿
凡住宿生未依規定接受普查，均視同放棄住宿權

利。原住宿生應於規定期限內依退宿標準作業程序

辦理退宿手續並強制搬離，其住宿費不予發還，原

住宿生不得異議；其床位住宿服務組得逕行辦理遞

補。 

接受宿舍普查 
1.為瞭解學生住宿及宿舍安全之情形，每學期開學第 3 週宿舍輔導人員須率同宿舍管理人員及宿舍自

治幹部實施宿舍普查乙次(必要時得增加局部抽查或普查次數)。普查前應先行公告，住宿生均應配

合，不得規避；普查後 3 日內，各宿舍服務委員依實際狀況填寫普查報告表，送住宿服務組辦理。

2.進住學生宿舍須配合於規定期間內接受普查確認床位，如無法配合普查，應事先請假，並以 1 次為限 
。為避免紛爭，凡不配合普查同學，一律通知家長，請家長協助督促，並告知家長如同學再不配合， 
則以退宿論。 

完成住宿確認 

寢室財產清點 
進住寢室時須依財產明細表當場清點寢室財產，如有短缺或損壞須當場反應，由管理員填修繕單請總務處修繕。 

進住 
完成報到手續方可領取鑰匙進住。 

床位遞補

否

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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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公告
公告寒暑假宿舍留宿申請，

於寒、暑假前 1 個月公告。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寒暑假留宿標準作業流程 

是否校內個人申請？

審核
由住宿服務組依規定條件審核，校內社團或校外社

團（含校外個人）申請，並須簽請學務長核准。 

否

校內社團或校外社團（含校外個人）申請
受理寒暑留宿申請，校內社團或校外社團（含校外個人）申請則

需該機關相關單位公函或相關證明方可提出申請，且活動限於學

術研討及正當社團活動為範圍。以上借宿人員或營隊，必須填寫

住宿公約，並遵守住宿公約規定，如有違規下次停止借宿。  

床位安排
繳完費後，持收據交由管理員分配床位。另具有下列各項條件之一者，得優先安排住宿： 

１、因參加考試、研究、實驗(習)及學校安排工讀或各項集訓，且持有院系證明者。 

２、原住宿舍同學。 

３、未返回僑居地之住宿僑生。 

４、國際交換學生、留學生按申請順序安排床位。 

 

出納組繳費
審核通過後，持繳費單至指定銀行或出納組繳費。

校內個人申請
受理寒暑留宿申請

，校內個人須填寫申

請書。

是

附表三 

退宿
退宿日期以下學期開學前 7 日遷出。住宿期間如

有遺失毀損宿舍公物及設備者，並須照價賠償。 

進住
進住日期以上學期結束 5 日後始得進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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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宿舍退宿標準作業流程 

進住
依進住標準作業流程辦理

進住。 

辦理退宿
1.凡住宿生未接受宿舍普查或違反住宿管理規則經裁定退宿者，均視同放棄住宿權利。原

住宿生應於裁定通知後 2 週內完成退宿手續並強制搬離。

2.自行辦理退宿者，舊生於繳費單出單前，新生於新生始業輔導結束前辦理。

填寫退宿申請書
申請退宿請上住宿服務組站下載或各宿舍辦公室領取填寫退宿申請

書

繳回鑰匙 
舍長除核銷住宿床位，並收回鑰匙及門禁卡（有門禁卡之宿舍），完成以上程序請舍長及管理員簽章確認。  

缺漏檢查
為增進住宿學生之責任感，並培養其重視財物保管及愛惜物力之習慣，以發揮公物效用，減少公物損壞，

進而有效維護公共財產，凡住宿同學應妥慎保管宿舍之公物及設備，若有遺失毀損者應負賠償或復原之

責，未賠償或復原者除取消往後之住宿權利外，並限制其離校手續之辦理；另住宿生退宿搬遷時，寢室

須清理乾淨，如遺留物品將視同廢棄物處理，不得異議。若未依規定辦理離宿者取消其再申請住宿之權

利。 

辦理退費
1.未接受宿舍普查、違反住宿管理規則經裁定退宿者或自行辦理退宿者但超過規定期限者，其住宿費不予發還，原住

宿生不得異議。

2.辦理退費同學請附繳費證明影本印本，由住宿服務組統一造冊，並簽請校長同意後交由出納組辦理退費。新生住宿

期間未逾 2 週者，得請求退還所繳住宿費四分之三；因休、退學及意外事故不能續住者不在此限，得依相關規定辦

理退費。 

床位遞補

附表四 

未接受宿舍普查
1.為瞭解學生住宿及宿舍安全之情形，

每學期開學第 3週宿舍輔導人員須率

同宿舍管理人員及宿舍服務委員實施

宿舍普查乙次(必要時得增加局部抽

查或普查次數)。普查前應先行公告，

住宿生均應配合，不得規避；普查後

3 日內，各宿舍服務委員依實際狀況

填寫普查報告表，送住宿服務組辦理。 

2.進住學生宿舍須配合於規定期間內接

受普查確認床位，如無法配合普查，

應事先請假，並以 1 次為限。為避免

紛爭，凡不配合普查同學，一律通知

家長，請家長協助督促，並告知家長

如同學再不配合，則以退宿論。 

違反住宿管理規則

，經裁定退宿者 
為維護宿舍安全及秩序，採違

規記點制度：凡住宿學生於住

宿期間經宿舍管理人員、輔導

人員或服務委員執行違規記

點，累滿 10點(含)者提交學

生宿舍違規案件審議小組審

議後，向住宿服務組提出勒令

退宿之裁定；住宿服務組除具

以勒令退宿外，另按學生獎懲

辦法處置，並通知家長；其不

得再申請住宿。違規記點標準

詳如宿舍管理規則。 

休退學或突

發意外事件 

退宿者
住宿生因休退學

或突發狀況辦理

退宿者，須持相關

證明文件向住宿

服務組辦理。 

自行

退宿者
住宿生因個人因

素 不 願 續 住宿

舍。 

住宿期滿

退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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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宿舍公物與設備毀損(遺失)賠償標準 

住宿期間如有遺失損毀宿舍公物及設備者，需照價賠償

個人分配項目 金額 共有項目 金額

椅子 500 抽風機 2500 
毛巾架 200 冷氣遙控器 600 
20W 燈管（檯燈） 50 吊扇 1500 
20W 燈座（檯燈） 300 窗簾 時價

書桌抽屜 300 紗窗 時價

床下抽屜 500 鞋櫃 3200 
衣櫃鎖片 50 

註：本財產項目及金額依各校區宿舍設備狀況做調整，未列於表格之物品將依時價賠償。

附表五 



1 

附表六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住宿學生 

申請調閱監視錄影畫面規範總說明 

為維護本校學生宿舍安全，保障住宿學生人身及財物權益，並兼顧

個人隱私及個人資料保護，爰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住宿學生申請調閱監視錄影畫面規

範」（以下簡稱本規範）。 

本規範明定住宿學生申請調閱宿舍監視錄影畫面之適用範圍、申請

資格、申請程序、調閱方式及影像資料使用限制等事項，以建立學

生宿舍監視錄影畫面管理機制，避免影像資料遭不當使用或外流，

兼顧校園安全管理與個人隱私保障，俾利住宿服務組辦理相關作業

有所依循。 

附件三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住宿學生申請調閱監視錄影畫面規範逐點說明 

名稱 說明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住宿學生申請調閱監

視錄影畫面規範 

為維護本校學生宿舍安全，保障

住宿學生人身及財物權益，並兼

顧個人隱私及個人資料保護，爰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

規定，訂定本規範 

規定 說明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

學生宿舍安全、保障住宿學生人身及財

物權益，並兼顧個人隱私與個人資料保

護，特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住

宿學生申請調閱監視錄影畫面規範」

（以下簡稱本規範）。 

明定本規範之訂定目的，在於維

護學生宿舍安全、保障住宿學生

權益，並兼顧個人隱私及個人資

料保護。 

二、本規範所稱錄影主機畫面，係指本校學

生宿舍公共區域監視錄影系統所攝錄之

影像資料。 

明定本規範所稱錄影主機畫面

之定義，以資適用範圍明確。 

三、住宿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調閱

宿舍監視錄影畫面： 

（一）涉及個人人身安全事件。

（二）涉及財物遺失、毀損、竊盜或侵占事件。 

（三）涉及宿舍公共安全或秩序事件。

（四）其他經學生事務處住宿服務組(以下簡

稱住服組)認定有正當理由者。

明定住宿學生得申請調閱宿舍

監視錄影畫面之適用情形，以避

免濫行申請。 

四、申請調閱監視錄影畫面，應由當事人、利

害關係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提出，並填具填

具「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住宿學生監視

錄影調閱申請單」（附件），載明下列事

項： 

（一）申請人姓名、系所、學號及聯絡電話。

（二）申請調閱之具體事由。

（三）申請調閱之宿舍棟別、區域、明確時間

（起訖時間）及畫面範圍。 

（四）其他經住服組要求之相關資料。 

明定申請調閱錄影畫面之申請

人資格及應檢附、填列事項，

以利審核及確認調閱範圍。 



五、調閱申請經住服組審核核准後，始得由

宿舍管理人員陪同調閱；未經核准，任

何人不得自行操作、觀看、重製或接觸

錄影設備及影像資料。 

明定調閱申請須經住宿服務組

審核核准後始得調閱，並規範調

閱應由宿舍管理人員陪同，以維

護錄影資料安全。 

六、調閱錄影畫面以「目視查閱」為原則，

為保護他人隱私，申請人不得自行錄

影、拍照、翻拍、截圖、下載、複製或

以其他方式留存影像資料。 

明定錄影畫面調閱以目視查閱

為原則，並禁止申請人翻拍、截

圖或留存影像資料，以保護第三

人隱私。 

七、因案件調查、保全證據或配合司法、警

察機關偵辦需要，經住服組認定確有必

要者，得由權責人員依程序辦理影像資

料擷取及保存；非經依法核准，不得提

供影像檔案攜出或任意散布。 

明定因案件調查、證據保全或配

合司法、警察機關需要時，得依

程序辦理影像資料擷取及保存

之規定。 

八、調閱人員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

令規定，不得將調閱內容作申請目的以外

之使用。如有侵害他人隱私、違法散布影

像或其他不法情事者，應自負相關民刑事

及行政等法律責任；其為本校學生者，另

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議處。 

明定調閱人員應遵守個人資料

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不得將調閱

內容作目的外使用，並規範違反

者應負之法律責任。 

九、監視錄影資料保存期限，依本校監視錄影

系統管理規定辦理；逾保存期限之資料，

系統將自動覆寫或刪除，若因逾期致無法

調閱者，住服組不負保管責任。 

明定監視錄影資料保存期限及

逾保存期限後之處理方式，以利

管理實務運作。 

十、遇有緊急事件、重大校安事件或司法、警

察機關依法調閱時，住服組得優先配合辦

理，不受本規範一般申請程序限制。 

明定緊急事件、重大校安事件或

司法、警察機關依法調閱時之特

殊處理原則，以利即時應變。 

十一、本規範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個人資料保

護法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明定本規範未盡事宜之法令適

用依據。 

十二、本規範經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 

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明定本規範之審議及核定程序。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住宿學生申請調閱監視錄影畫面規範 

115 年 05 月 26 日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學生宿舍安全、保障住宿學生人身及

財物權益，並兼顧個人隱私與個人資料保護，特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

舍住宿學生申請調閱監視錄影畫面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 

二、本規範所稱錄影主機畫面，係指本校學生宿舍公共區域監視錄影系統所攝錄

之影像資料。 

三、住宿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調閱宿舍監視錄影畫面： 

（一）涉及個人人身安全事件。

（二）涉及財物遺失、毀損、竊盜或侵占事件。

（三）涉及宿舍公共安全或秩序事件。

（四）其他經學生事務處住宿服務組(以下簡稱住服組)認定有正當理由者。

四、申請調閱監視錄影畫面，應由當事人、利害關係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提出，並 

    填具「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住宿學生監視錄影調閱申請單」 （附件），載 

    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姓名、系所、學號及聯絡電話。

（二）申請調閱之具體事由。

（三）申請調閱之宿舍棟別、區域、明確時間（起訖時間）及畫面範圍。

（四）其他經住服組要求之相關資料。

五、調閱申請經住服組審核核准後，始得由宿舍管理人員陪同調閱；未經核准，

任何人不得自行操作、觀看、重製或接觸錄影設備及影像資料。 

六、調閱錄影畫面以「目視查閱」為原則，為保護他人隱私，申請人不得自行錄

影、拍照、翻拍、截圖、下載、複製或以其他方式留存影像資料。 

七、因案件調查、保全證據或配合司法、警察機關偵辦需要，經住服組認定確有

必要者，得由權責人員依程序辦理影像資料擷取及保存；非經依法核准，不

得提供影像檔案攜出或任意散布。 

八、調閱人員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不得將調閱內容作申請目

的以外之使用。如有侵害他人隱私、違法散布影像或其他不法情事者，應自

負相關民刑事及行政等法律責任；其為本校學生者，另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

議處。 

九、監視錄影資料保存期限，依本校監視錄影系統管理規定辦理；逾保存期限之

資料，系統將自動覆寫或刪除，若因逾期致無法調閱者，住服組不負保管責

任。 

十、遇有緊急事件、重大校安事件或司法、警察機關依法調閱時，住服組得優先

配合辦理，不受本規範一般申請程序限制。 

十一、本規範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規範經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住宿學生監視錄影調閱申請單（附件） 

申請日期 ＿＿年＿＿月＿＿日 

申請人姓名 

系所 

學號 

聯絡電話 

與事件關係 □當事人  □利害關係人  □法定代理人

宿舍棟別 

調閱區域 

調閱時間 自＿＿年＿＿月＿＿日＿＿時＿＿分   

至  ＿年＿＿月＿＿日＿＿時＿＿分 

申請調閱事由 

申請人簽名 宿舍輔導人員 住宿服務組 學生事務長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一、國立嘉義大學為辦理學生宿舍監視錄影畫面調閱申請作業，蒐集申請人個人資料。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包含姓名、系所、學號、聯絡電話及其他申請相關資料。 

三、蒐集之個人資料僅供宿舍管理、案件查證及相關行政程序使用。 

四、申請人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行使查詢、更正等權利。 

五、申請人提供之資料如有不實，應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申請人切結事項 

一、本人申請調閱監視錄影畫面，僅作為申請目的使用。 

二、本人願遵守本校相關規範及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 

三、本人不得自行錄影、拍照、翻拍、截圖、下載、複製或以其他方式留存影像資料。 

四、如有違法使用或侵害他人隱私情事，願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申請人簽名：＿＿＿＿＿＿＿＿ 

申請流程說明 

一、申請人填具本申請單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交學生事務處住宿服務組辦理審核。 

二、經核准後，由宿舍輔導人員陪同調閱，調閱方式以現場目視查閱為原則。 

三、未經依法核准，不得翻拍、下載或攜出影像資料。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94年5月31日93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通過 
101年4月10日100學年度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8月1日102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2月11日102學年度第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8月9日105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8月14日107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5年OO月OO日000學年度第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校內住宿生溫馨且安全的住宿環境與資訊，強化

住宿之服務暨輔導，進而營造具有本校特色且優質的宿舍文化，特訂定本校學生宿舍服

務暨輔導委員會設置要點。 

二、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學生宿舍輔導政策與相關法規之研議與修訂。

(二)學生宿舍工作計畫之審議與督導。

(三)學生住宿經費預算與收支事項(含費率訂定)之審議與督導。

(四)學生宿舍輔導人員之督導、考核及獎懲。

(五)學生宿舍修繕、清潔等相關總務支援之研議與修訂。

三、本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兼任召集人）、學生事務長、總務長、主計室

主任、人事室主任、國際事務長。

(二)教師委員：由各學院推薦專任教師各一人。

(三)學生委員：各校區之學生會代表及各宿舍區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各推薦ㄧ人。

(四)本委員會委員由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並得連任。

四、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每次會議應有委員二分之一

(含)以上出席；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後行之；議程安排及相

關行政事務，由住宿服務組辦理，並得請相關人員列席。

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件四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住宿契約書 
 

【本契約事關個人權益請詳細閱讀】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學生宿舍住宿公約與本約定共同構成本契約之內

容。本契約無約定或有爭議者，適用民法及其他相關法律，其進一步釋疑則由「國
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員會」為之。 

第二條  本住宿契約之甲方為國立嘉義大學，管理單位為國立嘉義大學學生事務處住宿服務
組，乙方為租用宿舍之學生。 

第三條  租用宿舍期限 

一、□自115學年度第1學期起至115學年度第2學期止，住宿費用分兩學期繳納。寒
暑假期間如需住宿，須另依學校寒暑住申請公告辦理。 

□蘭潭一、二舍及民雄一、二舍研究生寢室適用115年8月1日至116年7月29日
(每次收費以6個月計含寒暑假期間，其中每學期最後兩日為清潔打掃日，不
提供住宿)。

二、每學期最早可入住時間及最晚須離宿時間悉依各宿舍每學期「開學進住」及
「期末離舍」公告辦理。 

第四條  租用標的物為乙方所配住之寢室(含傢俱及各項設備)與該配住宿舍提供給全體宿舍
租用人共同使用之空間與設備。 

第五條  住宿費用依「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訂定之學生宿舍收費標準。 

租賃契約以一年為限，期約中自願退宿者及勒令退宿者： 

一、當學期住宿費概不退還，並須繳交住宿契約違約金。違約金為2個月住宿費(已
繳交第二學期住宿費者免繳違約金)。 

二、取消爾後住宿資格。 

三、自願退宿者須檢附家長通知書並簽名；未提供家長通知書者，須附個人自負責
任意向書。 

四、但符合下列各子目情形者，不適用第一目、第二目及第三目之規定。 

(一) 學生申請由住宿費較低 之宿舍換至住宿費較高之宿舍者。

(二) 如因轉系需跨校區更換宿舍者。

(三) 因特殊狀況簽請鈞長同意者。

第六條  乙方應於租用期間內遵守「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之規定；並不得有以
下情事： 
一、未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將租用宿舍全部或一部份轉租、出借、頂讓，或以其

他變相方法由他人使用，違反本約定者，契約當然終止，乙方應於十日內撤離
宿舍，並依學生宿舍管理規則議處。 

二、寢室內如有改裝設施之必要，乙方取得甲方之同意後得自行裝設，但不得損害
原有建築，乙方於交還寢室時並負責回復原狀。 

三、設有公共設施之宿舍，乙方均需遵守其使用規則，違者視情節輕重予以論處。 

第七條  乙方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使用租用物，除因天災、人禍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及
正常耗損外，如因乙方之故意或過失，致租用物毀損時，乙方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寢室因自然之損壞有修繕必要時，由甲方負責修理。住宿期滿或終止契約交還租用
物時，雙方應共同清點租用物。 

第八條  契約之變動或終止： 
一、乙方休學、退學、轉學、畢業等離校狀況，依「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



則」之規定退還住宿費用。 
二、經辦理住宿手續後，如有變動或調整應依學校公告為之。甲方核准住宿並分配

床位後，乙方如欲辦理退宿，悉依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辦理。 
三、因天災人禍等人力不可抗拒而導致居住安全堪慮時，任一方得立即終止契約，

乙方應在甲方規定時間內遷出，甲方應盡力協助乙方另覓住處，甲方應比照「國
立嘉義大學宿舍退宿標準作業流程」之規定無息退還乙方住宿費用。

四、甲方因其業務特殊需要，須提前終止本合約時，應經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服
務暨輔導委員會通過。 

第九條  違約之賠償： 
一、乙方於規定繳納期限未繳畢宿舍相關費用（含住宿費、罰款、冷氣費、冰箱使

用費、水電費、清潔費等），經甲方催告限期繳納仍未繳納時，甲方得限制乙方
使用宿舍設施與其他住宿申請外，並得終止契約。 

二、乙方於終止契約或租用期滿不交還寢室，每逾一日，收住宿費新台幣壹仟元。 
三、租用期間自願退宿者，依「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規則」第五條第三款規定辦理。 

第十條  租用屆滿或租用終止後，乙方應依甲方規定期限遷離宿舍，將宿舍回復原狀交還甲
方，如有任何傢俱、物品遺留寢室或走廊，均視為廢棄物，由甲方全權處理，乙方

不得異議或要求任何賠償，並應支付甲方之違約金新台幣壹仟元。 

第十一條 違反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經核定勒令退宿者，除取消在校申請宿舍權
及住宿資格，且不退還已繳交之宿舍費外，另得依國立嘉義大學學生獎懲辦法議

處之。 
借用門禁卡、鑰匙，因故遺失、損壞或未按時歸還者，門禁卡遺失者須賠償可替
代卡片，鑰匙遺失者請自行配製後歸還。 
冷氣相關設備，因不當使用或人為因素破壞而致損壞，乙方需負責修復，若無法修
復，依時價賠償。冷氣卡遺失者，須愛舍服務2小時執行完畢後，始得領取新卡。 
不論任何原因搬離宿舍，均須完成離宿手續。未於規定期限內完成清點手續者，
酌收違約金新台幣壹仟元，並取消爾後住宿資格。 
因寒、暑假離宿之清點手續(含寢室清潔及清空)，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其他特約事項： 
一、同一寢室之承租人互為保證人，對於無法認定違約者之違約事項，室友應負責

查明，如無法查明時，由同一寢室的承租人共同分擔。 
二、乙方需於宿舍進住時填寫學生住宿資料並檢查寢室內財產，如有不符，需於進

住當天逕洽宿舍輔導人員補正，否則視為寢室財物一切正常。 
三、本契約屆滿後，寢室、壁面、套房衛浴清潔乾淨恢復原狀，無法復原依個案實

際費用賠償及收取違約金新台幣壹仟元。 

第十三條 已分配之房間若入住人數低於該寢床位數二分之一(含)，須於規定時間內配合宿舍
辦公室調整床位，以達經濟部要求之節能減碳之目的，乙方不得異議。 

第十四條 本契約未詳列事項依「國立嘉義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規則」與「學生宿舍住宿公
約」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契約採紙本簽定，自乙方簽定並送交宿舍辦公室收存後生效，若因本契約涉訟

時，雙方同意由臺灣嘉義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立約人 
甲方：國立嘉義大學
授權代理人：(住宿服務組組長)
乙方(學生)：   (簽章)  
連絡電話： 住家電話(必填)： 

學號/系級： 戶籍地址： 

舍別：  身分證字號： 

115.05.2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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